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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退休退休退休((((伍伍伍伍))))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發給辦法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發給辦法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發給辦法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發給辦法    

                行政院 102 年 9 月 5 日院授人給字第 10200470391 號令訂定    

第一條    為照顧弱勢及對國家有重大犧牲貢獻之退休(伍)軍公教

人員生活，特發給年終慰問金，並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發給對象如下：   

一、依軍公教人員退休(伍)法規，按月支(兼)領退休金(俸)

（含軍職支領贍養金、生活補助費及半俸）在新臺幣

二萬元以下之各級政府退休（伍）人員。 

二、下列對國家有重大犧牲貢獻之軍公教人員及遺族： 

（一）在職期間因公成殘，經審定機關審定仍支領月退休

金或於審定當年度支領一次退休金之退休公教人

員。 

（二）在職期間因作戰演訓或因公成殘，經審定機關審

定仍支領退休俸（含軍職支領贍養金、生活補助

費及半俸）人員或於審定當年度支領退伍金之退

伍軍職人員。 

（三）軍公教人員在職期間因作戰演訓或因公死亡，經審

定機關審定仍支領年撫卹金之領卹遺族，或於審定

當年度支領撫卹金之領卹遺族。 

（四）派赴作戰或危險(含港澳)地區執行情報任務被難，

經國防部註記有案，獲釋返臺定居辦理退除役後，

支領退休俸(含軍職支領贍養金、生活補助費及半

俸)人員。 

前項第一款所定數額，行政院得參酌國民所得、消費者

物價指數及中低收入戶生活費變動情形，於當年度四月底前

公告調整。但得視情形延後公告。 

           第一項第二款所稱因公成殘、死亡，依軍公教人員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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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退休(伍)、撫卹法規所定標準認定之。 

第三條    發給基準如下： 

一、支(兼)領月退休金(俸)及一次退休(伍)金軍公教人員，照

現職人員俸(薪)額一項，依下列規定計算發給一點五個月

之年終慰問金： 

（一）八十六年一月一日軍職人員、八十四年七月一日公務人

員及八十五年二月一日教育人員退撫新制實施前，核定

退休(伍)人員，依其支領之退休金(俸)（含軍職支領贍

養金、生活補助費、半俸）或月退休金百分比計算發給。 

（二）在前目所定退撫新制實施後，核定退休(伍)人員，依其

退休(伍)核定機關核定退休(伍)年資（新舊制核定退休

年資連同累計）滿十五年者，給與百分之七十五，以後

每增一年，加發百分之一，最高給與百分之九十五（已

滿半年，未滿一年者，以一年計）。 

（三）兼領月退休金人員，按其兼領二分之一、三分之二、四

分之三月退休金之比例發給。 

（四）支（兼）領月退休金(俸)人員死亡，依支（兼）領月退

休金(俸)月數比例發給。 

（五） 支領一次退休(伍)金人員，核定退休年資不足十五年部

分，每年以百分之五核算。 

（六） 年度中退休(伍)之人員，在不重領、不兼領之原則下，

扣除當年發給年終工作獎金之實際在職月數後，依剩餘

月數占全年月數比例，發給年終慰問金。  

二、 於實施用人費率事業機構退休，原支領月退休金且符合前

條所定條件之人員，比照發給年終慰問金，其發給數額依

其支領之月退休金乘以一點五個月。實施用人費率後支領

月退休金且符合前條所定條件之人員，比照前款規定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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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但依規定可另支其他經營績效獎金者，不得重領兼領。 

三、 支領年撫卹金或一次撫卹金之領卹遺族，每一撫卹案一律

發給總額新臺幣二萬元，領卹期間不足一年者，按下列比

例發給： 

（一）軍公教人員年度中亡故，在不重領、不兼領之原則下，

扣除當年發給年終工作獎金之實際在職月數後，依剩餘

月數占全年月數比例發給。 

（二）年撫卹金給卹期限於年度中屆滿之領卹遺族，依當年屆

滿前之月數占全年月數比例發給。 

第四條   退休（伍）軍公教人員再任由政府編列預算支給俸（薪）

給、待遇或公費之專任公職，或政府捐助（贈）之財團法

人、行政法人、公法人職務或政府及所屬營業、非營業基

金轉投資事業職務，且依相關法令規定未停止領受月退休

金(俸)權利者，不發給年終慰問金。 

第五條   年終慰問金於每年春節前十日一次發給。但軍職人員部

分，得由國防部視實際需要另訂發給日期。 

第六條    發給單位如下： 

一、由軍公教人員退休(伍)或死亡時之原服務機關學校發

給。 

二、各機關組織調整後，原服務機關(構)經裁撤或整併

者，由承受其退休(伍)業務之機關(構)發給。 

第七條   年終慰問金所需經費，中央各機關應列入年度預算相關科

目人事費內，並應依經費支領規定程序及預算執行要點有

關規定辦理。公營事業機構及地方機關其預算核列方式，

依有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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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退休退休退休（（（（伍伍伍伍））））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發給辦法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發給辦法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發給辦法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發給辦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照顧弱勢及對國家有重

大犧牲貢獻之退休(伍)軍

公教人員生活，特發給年終

慰問金，並訂定本辦法。 

明定年終慰問金發給之立法目的。 

第二條 發給對象如下： 

一、 依軍公教人員退休(伍)法

規，按月支(兼)領退休金

(俸)（含軍職支領贍養金、

生活補助費及半俸）在新臺

幣二萬元以下之各級政府

退休（伍）人員。 

二、 下列對國家有重大犧牲貢

獻之軍公教人員及遺族： 

(一) 在職期間因公成殘，經審

定機關審定仍支領月退

休金或於審定當年度支

領一次退休金之退休公

教人員。 

(二) 在職期間因作戰演訓或

因公成殘，經審定機關審

定仍支領退休俸（含軍職

支領贍養金、生活補助費

及半俸）人員或於審定當

年度支領退伍金之退伍

軍職人員。 

(三) 軍公教人員在職期間因

作戰演訓或因公死亡，經

審定機關審定仍支領年

撫卹金之領卹遺族，或於

審定當年度支領撫卹金

之領卹遺族。 

(四) 派赴作戰或危險(含港

澳)地區執行情報任務被

難，經國防部註記有案，

獲釋返臺定居辦理退除

役後，支領退休俸(含軍

一、 明定發給對象。 

二、 參照一百零一年退休軍公教人員年終

慰問金發給注意事項第二點規定訂定。 

三、 第一項第一款基於一百零一年度年終

慰問金發放基準新臺幣(以下同)二萬

元，主要係參考臺北市政府公布之一百

零一年度及一百零二年度中低收入戶

審查標準為參考因素訂定；又退休金

(俸)係指退撫新制實施前、後任職年資

之月退休金(俸)，合計低於行政院公告

當年度一定數額，始得領取年終慰問

金。又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金與養老

給付優惠存款辦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

略以，公務人員月退休金，包含依公務

人員退休法第三十條第二項第二款支

領之月補償金。又公立學校退休教職員

一次退休金及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

第四條第二項規定，公立學校教職員月

退休金，包括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

二十一條之一第五項第二款支領之月

補償金。復以公務人員退休法第三十一

條第四項第二款規定，公務人員退撫新

制實施前任職年資應給與之月退休

金，以退休人員最後在職等級，按在職

同等級人員本（年功）俸為基數內涵，

另十足發給九百三十元；學校教職員退

休條例第五條之一規定，教職員退休時

領有本人實物代金、眷屬實物代金及眷

屬補助費者，依該條例給與之月退休

金，本人及眷屬實物代金與眷屬補助

費，十足發給；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

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支領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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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支領贍養金、生活補助

費及半俸)人員。 

  前項第一款所定數額，行政

院得參酌國民所得、消費者物

價指數及中低收入戶生活費變

動情形，於當年度四月底前公

告調整。但得視情形延後公告。 

  第一項第二款所稱因公成

殘、死亡，依軍公教人員相關

保險、退休(伍)、撫卹法規所

定標準認定之。 

 

 

 

 

 

 

 

 

 

 

 

 

 

 

 

 

 

 

 

 

 

 

 

 

 

 

 

 

俸、贍養金人員，本人及眷屬實物代金

與眷屬補助費，十足發給。準此，依上

開規定月退休金(俸)，含月補償金、本

人及眷屬實物代金與眷屬補助費。另公

保養老給付及軍保退伍給付優惠存款

利息，不列為退休金(俸)計算。 

四、 服役期間因公成殘，轉任公教人員後退

休；或任公教人員後於服役期間因公成

殘，嗣後以公教人員身分退休，均屬第

一項第二款所稱人員在職期間因公成

殘之範圍。 

五、 第一項第二款第三目所稱當年度支領

年撫卹金有案之遺族，指年撫卹金給卹

期限於核發年終慰問金當年仍未屆滿

之領卹遺族。當年亡故支領撫卹金之領

卹遺族，指核發年終慰問金當年亡故支

領一次撫卹金及年撫卹金之領卹遺族。 

六、 為表彰曾派赴作戰或危險(含港澳)地

區執行情報任務，不幸失事卻又不願背

叛國家，以致慘遭下獄或勞改之國軍退

役情報人員及遺族，其為國犧牲奉獻之

精神及政府照顧忠良之德意，故納入發

給對象，爰訂定第一項第四款。 

七、 考量照顧弱勢相應之經濟指標，宜以總

體經濟成長率密切有關者為參酌重

點，爰於第二項明定第一項第一款所定

數額，行政院得參酌國民所得、消費者

物價指數及中低收入戶生活費變動情

形，於當年度四月底前公告調整;但得

視情形延後公告。 

八、 第三項所稱軍公教人員相關服役、保

險、退休、撫卹法規，指軍人保險條例、

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志願士兵

服役條例、軍人撫卹條例、公教人員保

險法、公務人員退休法、公務人員撫卹

法、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學校教職員

撫卹條例等相關規定；另公務員兼具勞

工身分並於九十七年以前選擇參加勞

工保險條例者，得依該條例所定標準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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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之。 

第三條 發給基準如下： 

一、 支(兼)領月退休金(俸)及

一次退休(伍)金軍公教人

員，照現職人員俸(薪)額一

項，依下列規定計算發給一

點五個月之年終慰問金： 

(一) 八十六年一月一日軍職

人員、八十四年七月一日

公務人員及八十五年二

月一日教育人員退撫新

制實施前，核定退休(伍)

人員，依其支領之退休金

(俸)（含軍職支領贍養

金、生活補助費、半俸）

或月退休金百分比計算

發給。 

(二) 在前目所定退撫新制實

施後，核定退休(伍)人

員，依其退休(伍)核定機

關核定退休(伍)年資（新

舊制核定退休年資連同

累計）滿十五年者，給與

百分之七十五，以後每增

一年，加發百分之一，最

高給與百分之九十五（已

滿半年，未滿一年者，以

一年計）。 

(三) 兼領月退休金人員，按其

兼領二分之一、三分之

二、四分之三月退休金之

比例發給。 

(四) 支（兼）領月退休金(俸)

人員死亡，依支（兼）領

月退休金(俸)月數比例

發給。 

(五) 支領一次退休(伍)金人

員，核定退休年資不足十

五年部分，每年以百分之

一、 明定發給基準。參照一百零一年退休軍

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發給注意事項第

三點規定訂定。 

二、 第一款年終慰問金之發給，照現職人員

俸(薪)額，依核定年資之一定比例發給

一點五個月。 

三、 第二款規定實施用人費率事業機構支

領月退休金人員得比照發給及其發給

基準。 

四、 第三款明定因公支領年撫卹金或一次

撫卹金之領卹遺族，每一撫卹案一律發

給總額二萬元。為期衡平，至年度中領

有年終工作獎金者，其遺族在不重領、

不兼領之原則下，扣除當年發給年終工

作獎金之實際在職月數後，依剩餘月數

比例發給年終慰問金(例如：一百零一

年八月亡故支領撫卹金，則年終慰問金

為 6,667=20,000＊4/12，元以下之餘

數四捨五入）。支領年撫卹金之遺族，

依年度中支領年撫卹金月數，按比例發

給年終慰問金(例如：支領年撫卹金遺

族，其領卹期間至一百零一年一月屆

滿，則年終慰問金為 1,667=20,000＊

1/12，元以下之餘數四捨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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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核算。 

(六) 年度中退休(伍 )之人

員，在不重領、不兼領之

原則下，扣除當年發給年

終工作獎金之實際在職

月數後，依剩餘月數占全

年月數比例，發給年終慰

問金。 

二、 於實施用人費率事業機構

退休，原支領月退休金且符

合前條所定條件之人員，比

照發給年終慰問金，其發給

數額依其支領之月退休金

乘以一點五個月。實施用人

費率後支領月退休金且符

合前條所定條件之人員，比

照前款規定發給。但依規定

可另支其他經營績效獎金

者，不得重領兼領。 

三、 支領年撫卹金或一次撫卹

金之領卹遺族，每一撫卹案

一律發給總額新臺幣二萬

元，領卹期間不足一年者，

按下列比例發給： 

(一) 軍公教人員年度中亡

故，在不重領、不兼領之

原則下，扣除當年發給年

終工作獎金之實際在職

月數後，依剩餘月數占全

年月數比例發給。 

(二) 年撫卹金給卹期限於年

度中屆滿之領卹遺族，依

當年屆滿前之月數占全

年月數比例發給。 

第四條 退休（伍）軍公教人員再任

由政府編列預算支給俸

（薪）給、待遇或公費之專

任公職，或政府捐助（贈）

之財團法人、行政法人、公

一、 明定退休（伍）再任特定職務人員或

未停止領受月退休金(俸)權利者，不發

給年終慰問金之規定。 

二、 參照一百零一年退休軍公教人員年終

慰問金發給注意事項第四點規定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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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職務或政府及所屬營

業、非營業基金轉投資事業

職務，且依相關法令規定未

停止領受月退休金(俸)權

利者，不發給年終慰問金。 

第五條 年終慰問金於每年春節前

十日一次發給。但軍職人員

部分，得由國防部視實際需

要另訂發給日期。 

一、 明定發給日期。 

二、 參照一百零一年退休軍公教人員年終

慰問金發給注意事項第五點規定訂定。 

第六條 發給單位如下： 

一、 由軍公教人員退休(伍)或

死亡時之原服務機關學校

發給。 

二、 各機關組織調整後，原服務

機關（構）經裁撤或整併

者，由承受其退休(伍)業務

之機關（構）發給。 

一、 明定發給單位。 

二、 參照一百零一年退休軍公教人員年終

慰問金發給注意事項第六點規定訂定。 

第七條 年終慰問金所需經費，中央

各機關應列入年度預算相

關科目人事費內，並應依經

費支領規定程序及預算執

行要點有關規定辦理。公營

事業機構及地方機關其預

算核列方式，依有關規定辦

理。 

一、 明定中央、地方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

經費來源及支用應遵循之規定。 

二、 依立法院審查一百零二年度中央政府

總預算案決議，地方政府之退休人員年

終慰問金發放原則，應比照行政院訂定

之一百零一年退休軍公教人員年終慰

問金發給注意事項辦理。 

三、 參照一百零一年退休軍公教人員年終

慰問金發給注意事項第七點規定訂定。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明定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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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休退休退休退休（（（（伍伍伍伍））））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發給辦法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發給辦法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發給辦法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發給辦法總說明總說明總說明總說明    

為照顧弱勢及對國家有重大犧牲貢獻之退休軍公教人員生活，發給渠等

人員年終慰問金，並參照司法院釋字第四四三號解釋理由書，考量規範內容

既未限制人民權利情事，其發給對象已較過去大幅限縮，經費負擔亦因對象

特定而減輕；又依立法院審查一百零二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之通案決議，

為避免逐年訂定年終慰問金發給注意事項引發爭議，對社會造成負面之影

響，一百零二年以後應以一百零一年退休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注意事項所

訂之內容為底限，賦予制度化調整機制，爰訂定「退休（伍）軍公教人員年

終慰問金發給辦法」作為制度化規範，其訂定要點如下： 

一、 訂定目的。 (第一條) 

二、 發給對象、發給基準之調整及公告事宜。 (第二條)  

三、 支(兼)領月退休金人員、支領一次退休(伍)金人員、實施用人費率事

業機構支領月退休金人員發給年終慰問金之計算標準；支領年撫卹金

或一次撫卹金之領卹遺族，每一撫卹案核發二萬元。 (第三條) 

四、 退休（伍）再任特定職務且未停止領受月退休金權利之軍公教人員，

不發給年終慰問金。 (第四條) 

五、 發給日期為每年春節前十日，軍職人員得由國防部視實際需要另訂發

給日期。 (第五條) 

六、 經費來源列入各機關年度預算相關科目人事費內；公營事業機構及地

方機關按其預算核列方式依照有關規定辦理。 (第七條) 

 

    


